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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文件   

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於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  

在沙田區舉辦的康樂體育活動修訂計劃  

 

目的  

 

   本 文 件 請 議 員 考 慮 並 審 批 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 (康文署 )沙田區

康 樂 事 務 辦 事 處 二 零 一 七 至 二 零 一 八 財 政 年 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修

訂計劃的撥款申請。  

 

背景  

 

2 .   康 文 署 沙 田 區 康 樂 事 務 辦 事 處 在 二 零 一 七 至 二 零 一 八 財 政

年度獲得沙田區議會撥款 7 , 6 6 5 , 0 0 0 元，舉辦 1 , 6 6 1 項活動，預計

參加人數約 9 0 , 2 2 8 人。  

 

3 .   《二零一七年施政報告》提出在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財政年

度起向「社區參與計劃」增加撥款 1 億元，讓 1 8 區區議會進一步

加 強 推 行 或 資 助 社 區 參 與 項 目 。 區 議 會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五

日 的 會 議 通 過 向 康 文 署 於 沙 田 區 舉 辦 的 康 樂 體 育 活 動 計 劃 的 預 算

整體增撥 1 , 0 2 9 , 6 3 5 元。經修訂預算後，康文署於沙田區舉辦的康

樂體育活動計劃的預算為 8 , 6 9 4 , 6 3 5 元。  

 

建議預算  

 

4 .   因應增撥款項，建議修訂沙田區康樂體育活動計劃如下：  

 

( i )  圓 洲 角 體 育 館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正 式 啟 用 ， 除 原 有

舉辦的 5 3 個不同類型的康樂體育活動外，增設 7 班訓

練班；  

 



 (二 )  

 

( i i )  為了滿足區內長者的需要，在馬鞍山體育館增設 8 班

「活力長者計劃–乒乓球同樂日」；  

 

( i i i )  因 應 個 別 地 區 人 口 的 增 加 ， 分 別 於 駿 馬 區 、 大 圍 區 及

乙明區增加 1 個嘉年華活動；  

 

( i v )  在 7 月份至 9 月份的游泳訓練班增設工作人員，照顧

學員及加強訓練班的管理和秩序；以及  

 

( v )  響 應 香 港 回 歸 2 0 週 年 ， 提 升 區 內 大 型 活 動 的 規 模 及

豐富活動內容。  

 

撥款申請  

 

5 .   修 訂 後 ， 康 文 署 沙 田 區 康 樂 事 務 辦 事 處 預 算 舉 辦 活 動 將 會

增 至 1 , 6 7 9 項 ， 參 加 人 數 約 增 至 9 6 , 2 0 4 人 ， 預 算 整 體 支 出 為

8 , 6 9 4 , 6 3 5 元。  

 

6 .   文 化 、 體 育 及 社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已 於 本 年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會

議上通過上述修訂建議及增加撥款 1 , 0 2 9 , 6 3 5 元的申請。財務及常

務 委 員 會 亦 已 於 本 年 七 月 十 八 日 的 會 議 上 通 過 推 薦 上 述 撥 款 申 請

予區議會審批。  

 

文件提交  

 

7 .   請 議 員 考 慮 附 件 一 沙 田 區 二 零 一 七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度 舉 辦 的

康樂體育活動修訂計劃， 以及通過有關撥款申請。  

 
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沙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 

二零一七年七月  


